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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资源规划规〔2021〕9 号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

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

人口认定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1年11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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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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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
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人

口认定工作，保障应安置人口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福建省征

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保障办法》《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若

干规定》（厦府办规[2021]15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人口认定应遵循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和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区人民政府指定单位负责对征收范围内集体经济组

织中的应安置人口进行认定。

第四条 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人口须是在征收范围

内具有本市户籍的本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由所在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按相关规定出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意见。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意见应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主任签字

并加盖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公章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认定为应安置人口：

（一）已在本市集体土地征收项目中获得补偿安置的人员；

（二）1999 年 4 月 1 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施行后

未办理收养登记的养子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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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（含离退休人员）；

（四）现役、离退休、自主择业或逐月领取退役金的军官；

（五）已享受政府住房保障政策的人员，政府住房保障政策

包含房改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公有住房、单位自管房（含集资建房）、

保障性商品房、人才房、住房货币化补贴以及保障性租赁房等情

形，但已退出的除外；

（六）因亲属关系或子女婚姻关系投靠，将户口迁入本集体

经济组织的人员；

（七）在征收范围内入（落）户时，其父母双方均非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的人员，但因婚姻关系入户的除外；

（八）法律法规、规章、上级文件规定及各区人民政府认为

不予认定为应安置人口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六条 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人口按照下列程序进

行初审与公示、异议与答复、复核、审核与认定：

（一）初审与公示。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负责对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报送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名单进行综合核实，提出

应安置人口认定的初审意见，并在征收范围内张贴公示，期限不

少于 7 日。

（二）异议与答复。对应安置人口初审意见有异议的，应当

在公示期限内向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书面提出异议，并提

供证据材料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无异议。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

政府）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5 日内作出答复意见，书面告知异议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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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复核。异议人对答复意见不服的，可在收到答复意见

5 日内向区人民政府指定单位提交复核申请;区人民政府指定单

位应在 10 日内作出复核意见，并书面告知复核申请人。

（四）审核与认定。区人民政府指定单位对街道办事处（镇

人民政府）报送的应安置人口初审意见进行审核，出具应安置人

口认定意见。

第七条 新增应安置人口认定截止时点由各区人民政府根据

辖区具体情况自行制定，但思明、湖里两区的新增应安置人口认

定截止时点不得超过项目安置房返迁公告公布之日；海沧、集美、

同安、翔安四区的新增应安置人口认定截止时点不得超过征收土

地公告发布之日起两年。

第八条 各区人民政府应建立已安置人口信息库，纳入厦门

市土地房屋征收工作信息系统统一管理。

第九条 各区人民政府可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制定集体土地

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人口认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条 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规定为准。

本办法施行前，已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或已发布房屋征收公告、

征地（预）通告、土地征收启动公告的项目，继续沿用原有规定

办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